排污费征收职责
监察大队

1、编制年度排污费征收计划；

2、按月对动态收费企业、超标排污企业进行排污费的核定、开单；对缓缴、免缴排污费的进行初步核定；
3、指导、督促各环保分局规范排污收费行为，指导各环保分局对小企业及三产排污费的征收工作；
4、做好排污费政务公开，指导、督促各环保分局落实排污费政务公开工作；
5、按季对排污费完成情况、排污费的及时到位情况进行考核；

6、协助财务做好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编制工作。
环保分局
1、负责辖区内各类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工作，包括动态收费企业和超标排污企业；

2、督促指导乡镇环保所做好三产排污费和小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工作；
3、做好辖区内企业缓缴、免缴排污费现场审核工作；

4、落实好排污费政务公开工作；
5、做好环保专项资金使用项目的现场初审工作。
